附件1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主要职能

株洲市石峰区教育局（以下简称区教育局）是石峰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之一，为正科级单位。主要职能：
1.负责拟订全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实施办法、年度计划和教育体制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
2.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全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和民办教育。

3.负责统筹管理教育经费，监督管理全区教育经费的筹措和使用情况；指导和组织实施教育系统内部审计；指导管理全区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工作。

4.组织指导全区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的招聘录用、职务评聘、培养培训、调配交流、档案管理和考核奖惩等工作；指导教育系统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5.指导全区中小学及幼儿园教育教学的研究与改革。

6.指导全区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思想政治、德育、体卫艺及国防教育工作。

7.负责全区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的监测评价工作，管理全区中小学的招生考试工作；负责制定全区中小学招生计划。

8.负责全区教育基本信息的统计、分析和发布。

9.负责全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年度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10.指导和管理全区学校的教育装备、研学旅行、食品安全、应急保卫和稳定工作。

11.统筹管理全区语言文字工作；拟订全区语言文字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推广普通话和规范字、普通话师资培训与测试工作。

12.负责全区教育督导工作。

13.组织对教师资格认定、校车审批和民办教育相关事项的行政审批。

14.承办区委、区政府及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15.有关责任分工。

（二）机构情况

 本部门内设机构5个，分别为：综合室（人事政工股、监察室、阳光服务中心）、基础教育股、教育督导室、学前教育和社会力量办学股（综治安全股）、教育执法股（校外教育培训监管股）。
本部门包含下属事业单位29个，分别为：区教育教学研究指导中心、区教育技术装备站、区教育实践活动中心、区教育会计核算中心、田心中学、六中、枫叶中学、清水塘学校、先锋小学、杉木塘学校、杨梅塘学校、曙光学校、北星小学、光明学校、九方小学、九方雪峰学校、石峰区幼稚园、石峰区第二幼儿园、长郡云龙实验学校、株洲市石峰区云田学校、长沙市一中云龙实验学校、株洲市石峰区西塘小学、株洲市石峰区三搭桥小学、株洲市石峰区美泉小学、株洲市石峰区朴塘小学、株洲市石峰区龙头小学、云龙香江学校、株洲市石峰区榕树花园幼儿园、株洲市石峰区学林街道公办中心幼儿园。

（三）人员情况

截止2023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编制数1784人，实有人数 1606 人，退休人数1306人，离休人数1人。
二、预算收支出情况（按单位预算口径）
2023年预算收入48934.44万元，其中年初预算26908.57万元，调整追加19555万元，其他资金来源2470.87万元。

2023年预算支出48934.4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4687.08万元，项目支出17172.32万元，年底上缴财政7075.04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

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包含单位管理的公共专项）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本部门严格按照预算法及预算绩效考核要求，强化预算执行和绩效管理。

2023年本部门基本支出年初预算21016.83万元，调整追加4164.32万元，实际支出24687.08万元，结转结余494.07万元。基本支出保障了机构运行平稳有序，人员经费及时到位和公用经费管理严格。基本支出方向为人员经费及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公用经费，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2051.54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9.32%，用于基本工资、津补贴、考核奖金、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及其他工资福利等方面，工资性支出由区级财政部门监管发放，确保了人员经费合理稳定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102.08万元，主要用于机构日常运行支出，占基本支出的0.46%；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533.46万元，主要用于离休费及退休人员生活补助的发放，占基本支出10.22%。

项目支出年初预算5891.74万元，调整追加15390.68万元，其他资金来源2470.87万元，实际项目支出17172.32万元，年底上缴财政6580.97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支出使得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落实，学前教育改革发展持续推进，教育资源供给逐步优化，办学条件明显改善。项目支出方向为民生补助专项资金支出509.46万主要用于发放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5081.41万元，主要用于发放“三区”教师专项计划选派补助及乡村支教教师补助、支付代课教师工资、公办中小学校及幼儿园保安经费、教职工工会福利经费、教师培训支出等方面；经开区-城乡教育专项1237.69万元主要用于经开片区学校学生公用经费区级承担部分支出、保安经费、代课教师工资等支出；雪峰学校建设资金4400万用于九方雪峰学校建设工程尾款支付；债券资金90万用于枫叶中学既有挡土墙抢险加固；22-23年一次性抚恤金179.16万；争资奖励工作经费14.06万；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制资金2954.36万，主要用于拨付中小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校舍维修等方面；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602.49万，主要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幼儿生均公用经费支付、公办幼儿园建设维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中央资金297.94万用于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维修；公办幼儿园保教费294.2万；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费215.38万；先锋小学维修改造资金5万、增加公办义务教育学位省级补助资金173万用于购买外国语石峰学校学位；教师招聘专项工作经费30万；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奖补12万；教育综合发展专项资金15.1万；“三区”教师专项计划选派工作（含“银龄计划”）上级补助资金16万；往来资金1045.07万，主要为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费、作业本费、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医疗补助支出。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1．项目“民生补助专项”年初预算金额509.28万元，追加“民生补助专项资金”564.7万元，实际支出509.46万元，年底上缴财政564.52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主要是用于发放公办园及普惠达标园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普惠性补助幼儿园，惠及石峰片区幼儿园24个，惠及幼儿超7000人，持续推进了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办园水平有所提升。
项目“教育事业发展专项”年初预算金额4324.01万元，追加2047.15万元，实际支出5081.41万元，年底上缴财政1289.75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

（1）保安经费项目
保安经费支出201.81万元，用于发放石峰片区所在公办中小学幼儿园保安工资及购置防卫器械等安防装备，切实保障广大师生员工安全，维护校园及周边安全稳定。

公办园奖补

公办园奖补资金163.96万元，用于改善公办园办园条件，巩固公办幼儿园学位建设成果。
一键报警网络费用
公办中小学校及幼儿园一键报警网络费用29.12万元，一键式紧急报警、视频监控系统达标率达到100%，实现与属地公安机关、教育部门联网100%，打造平安校园。
教师工会福利费

教师工会福利费194.54万元，用于安排教师工会经费，全面开展全区教职工工会活动、节日慰问、伙食补助等，加强和推进了学校工会工作，保障了教师福利待遇。
教师培训费

教师培训费支出81.88万，较高标准地完成了上级培训任务，高质量开展区级研训工作，高要求推动校本研修工作，高层次引领教师自主发展。2023年共派109人次参加国培，2563人次参加省市培。2023年完成了约150余次的区级学科专业研修，实现学科专业培训全覆盖。严格抓实学分管理，严格学分登记管理，所有教师学分全部达标。

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费

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费上缴国库安排经费3058.88万，主要用于发放直接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补贴、外聘教师劳务费；校内课后服务相关的设施设备及器材维护成本；围绕校内课后服务相关的表演、竞赛、展演等活动开支；保障学校开展校内课后服务产生的水电费、材料损耗等支出；保卫、保洁等物业管理延时补助等。

原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工伤人员保健金

对符合补助条件的原中小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2.25万，给符合供养条件的遗属定期发放生活困难补助7.45万，给符合条件的教职工发放工伤保健金3.78万，已按政策切实补助该类人员。

湘西支教教师补贴

区级安排湘西支教教师补贴专项经费16万，选派株洲市枫叶中学、株洲市第六中学、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学校、株洲市九方小学、株洲市石峰区杨梅塘小学、株洲市石峰区杉木塘小学、株洲市石峰区先锋小学7所学校8名骨干教师前往湘西支教，积极鼓励教师参加“三区”教育事业发展。

（9）乡村支教教师补助

发放乡村支教教师补助8.53万元，株洲市枫叶中学、株洲市第六中学、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学校、株洲市石峰区杉木塘小学、株洲市石峰区先锋小学、株洲市石峰区曙光学校选派6名优秀教师到本市乡村地区开展支教工作，促进城乡义务教育质量均衡发展。

（10）教职工体检费

体检支出47.1万，为全区中小学教职工以及公办园教职工体检，保障教职工队伍稳定发展。

临聘教师工资

石峰片区所在学校临聘教师工资奖金支出302.62万元，及时有效补充教师资源，确保区域教师整体队伍具有相对稳定性，调动临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保障临聘教师的合法权益，服务石峰教育。

“石峰区促进教育优先发展的六条政策”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建成教育强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在坚持完善石峰区提升教育软实力和量补质奖的基础上，结合我区教育实际出台促进教育优先发展的六条政策。其中，实施学校三名工程，着力“名教师、名学科、名校长”培育，充分发挥名教师示范、名学科引领、名校长辐射效应。根据学校办学质量达成度，发放学校目标管理奖75万。在编在岗教师在年度考核合格的前提下，普惠性增加教师绩效奖金共639.48万元，持续性推进区级骨干教师评选，在坚持原有评选原则、管理办法和津贴标准下，遴选骨干教师，评选市级学科带头人，发放班主任津贴、骨干教师津贴、实际学科带头人津贴133.05万元。营造尊师重教氛围，表彰了一批办学优秀的中小学校、业绩突出的学科团队、教学优异的优秀教师奖励资金99.08万。通过这些举措不断提高教师待遇，深度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大力发挥了榜样示范作用。
石峰区希望教育基金会工作经费

充分发挥基金会的功能和作用，弘扬全社会尊师重教风尚，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安排教育基金会工作经费10万用于机构正常运行及发放工作人员工资。

督导考核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经费1.68万元，主要为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具运输费、测试文具配备费用等；督导工作经费支出5.2万，实行“督学”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开展中小学幼儿园督学责任区标准化建设，加强对中小学校工作监督与指导，规范中小学、幼儿园办学行为。

项目“经开区-城乡教育专项”年初预算金额1058.45万元，追加“经开区-城乡教育专项”777万元，实际支出1237.69万元，年底上缴财政597.76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经开区-城乡教育专项1237.69万元主要用于经开片区学校学生公用经费区级承担部分支出、保安经费、代课教师工资等支出，较好地优化了教师队伍结构，保障了校园稳定和安全，落实了经开片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按标准足额落实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按期拨付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持续推进学前教育改革发展，提升办园水平。

4.项目“雪峰学校建设专项”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追加“雪峰学校建设专项”4400万元，实际支出4400万元年底，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雪峰学校建设资金4400万用于株洲市九方雪峰学校新建工程尾款支付，学校占地面积33.75亩，总建筑面积1.96万平方，可容纳1500个学位，校区于2022年秋季正式招生，23年秋季在校师生已达933人。雪峰学校的设立缓解了义务教育学位供需矛盾，对石峰区教育事业发展起到有力支撑。
5.项目“一般债券资金”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追加“一般债券资金”660万元，实际支出90万元，年底上缴财政570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债券资金90万用于枫叶中学既有挡土墙抢险加固，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师生安全。

6.项目“一次性抚恤金”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追加“一次性抚恤金”179.16万元，实际支出179.16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根据人社部发〔2008〕42号文件和湘人社发〔2013〕86号文件政策，按规定发放22-23年去世人员一次性抚恤金。
7.项目“争资奖励工作经费”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追加“争资奖励工作经费”14.7万，实际支出14.06万元，年底上缴财政0.64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主要用于办公设备维修及耗材费用、桶装水费用、办公用品物资费用、文印费等方面支出。
8.项目“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制资金”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制资金”3852.89万，实际支出2954.36万元，年底上缴财政898.53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制资金主要用于按生均标准拨付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及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2893.43万元，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其他日常工作任务及校舍维修；对中小学校城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058人给予资助60.93万元，通过“惠民一卡通”分春秋两季保障资助金到人到户，应助尽助；
9.项目“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329.3万，实际支出602.49万元，年底上缴财政726.81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602.49万，主要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幼儿生均公用经费支付、公办幼儿园建设维修。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促进了我区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向公益性、普惠性发展，巩固公办幼儿园学位建设成果。
10.项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639万，实际支出297.94万元，年底上缴财政341.06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中央资金297.94万用于美泉小学、枫叶中学及曙光学校等几所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维修，改善学校硬件设施。

11.项目“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追加“公办幼儿园保教费”294.2万，实际支出294.2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支出294.2万元用于教职工工资、津补贴及福利、社会保障支出、业务费、固定资产折旧等正常办园支出；

12.项目“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费”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追加“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费”215.38万，实际支出215.38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上缴国库安排经费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费215.38万。学校在课后服务方面的管理不断规范，课后服务实施效果较好，基本解决中小学校下午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不匹配的问题，特色社团活动的开展使得学生素质发展更加全面，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

13.项目“先锋小学维修改造资金”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追加“先锋小学维修改造资金”5万，实际支出5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安排维修改造资金5万用于先锋小学仓库维修等方面支出。

14.项目“增加公办义务教育学位省级补助资金”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追加“增加公办义务教育学位省级补助资金”282万，实际支出173万元，年底上缴财政109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增加公办义务教育学位省级补助资金173万用于购买外国语石峰学校学位转为公办学位。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制定《株洲市石峰区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工作实施方案》，按照方案的标准向株洲市外国语石峰学校购买2022年秋季学期和2023年春季学期初中学位692个，推进了义务教育结构优化和布局调整。
15.项目“教师招聘专项工作经费”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追加“教师招聘专项工作经费”30万，实际支出30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23年共招聘新进在编教师82人，教师招聘专项工作经费安排30万主要用于支付第三方组考公司服务费、招聘产生的印刷费、办公用费及餐费等。有效补充了教师队伍人数，优化了年龄结构。
16.项目“基础教育发展专项（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奖补）”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基础教育发展专项（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奖补）”12万，实际支出12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奖补12万用于支付校车服务公司校车安全达标管理奖补，通过专业化的校车公司服务进一步推动了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确保了全区幼儿上下学的乘车安全。

17.项目“教育综合发展专项资金”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教育综合发展专项资金”72.2万，实际支出15.1万元，年底上缴财政57.1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教育综合发展专项资金15.1万，主要用于支付石峰区北星小学-维修改造资金5万；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市级奖励工作经费10.1万用于支付日常印刷、办公用品等费用。

18.项目““三区”教师专项计划选派工作（含“银龄计划”）”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三区”教师专项计划选派工作（含“银龄计划”）”16万，实际支出16万元，年底上缴财政109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三区”教师专项计划选派工作（含“银龄计划”）上级补助资金16万，区级配套安排相等资金，选派株洲市枫叶中学、株洲市第六中学、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学校、株洲市九方小学、株洲市石峰区杨梅塘小学、株洲市石峰区杉木塘小学、株洲市石峰区先锋小学7所学校8名骨干教师前往湘西支教，积极鼓励教师参加“三区”教育事业发展。
20.其他资金收入2470.87，实际支出1045.07万，上缴财政1425.8万元，结转结余0万元。支出主要为缴入财政专户的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费、作业本费、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医疗补助支出。

四、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管理不存在相关问题。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